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第七师129团玉米烘干厂建设项目
	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
	九垓粮枢农业（新疆）有限公司
	新疆丝路之祥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二九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出具了本项目的项目备案证（129团经发办备〔2025〕5号）。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新建两台18t/h生物质热风炉，两座粮食烘干塔，每座处理能力为1200t/d，配套建设湿粮仓、产品粮食平房仓、附属用房和消防水池等。项目占地面积20003.73m2。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环保投资131万元，占总投资的2.62%。
	（1）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2套热风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陶瓷多管除尘+布袋除尘+双碱法脱硫”处理后通过各自15米高排气筒排放，排气筒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燃气锅炉特别排放限值。
（2）废水
本项目脱硫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暂存于厂区防渗化粪池，委托当地吸污车定期拉运处理。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热风炉、烘干塔、运输车辆、物料传输装置、风机等设备的机械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减震底座等措施后，厂界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一般固体废物为玉米中的杂质、热风炉炉渣、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生物质燃料及脱硫剂等废包装袋。玉米中的杂质贮存在一般固体废物贮存点，定期外售予附近农户用于堆肥；灰渣作为灰肥外售附近农户还田使用；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定期外售予建筑材料生产企业作为原料；生物质燃料及脱硫剂等废包装袋外售当地废品回收站。危险废物为生产设备定期更换的废机油、擦拭机械设备产生的含油抹布、机油废包装桶，含油抹布随生活垃圾送至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废机油和机油废包装桶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环境风险主要是烟气超标排放和火灾引发的次生污染和危害。加强对设备操作和维修人员的培训，熟练操作即可避免烟尘风险排放事故的出现。通过严禁明火作业，保持良好通风，定期检查，及时发现着火隐患等措施降低火灾事故的发生。


